《关于建立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联席
会议制度的通知》解读
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，强化部门协作协同，市政务办牵头制定了市公共资源交易联席会议制度。
一、出台背景
根据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，市政务办承担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公管委）日常工作，负责建立市公共资源交易联席会议制度、制定工作规则、明确成员单位职责等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，推动各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。
市政务办在充分征求各成员单位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拟定了市公共资源交易联席会议制度，为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、形成整体合力，共同推动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二、内容特点
联席会议制度分为主要职责、成员单位、单位分工、会议规则、工作要求等五部分。主要特点是：
一是强化统筹协调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是充分发挥市公管委作用、强化顶层设计、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抓手，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及时分析研究加以解决，对重大事项，研究提出工作方案报市公管委审议决定。
二是突出分工协作。明晰各成员单位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的任务分工，强调市政务办协调督促职能，重申各监管部门监管职责，既明确职责分工，又强调协作协同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工作落实。
三是方式灵活多样。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，灵活采用定期召开全体成员会议和适时召开专题会议相结合方式，并可依据议题内容，邀请成员以外的相关单位参加会议，进一步提升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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